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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257 號判決談商標「混

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林純貞 

前  言 

現行商標法於 92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施行至今，已有一年半載，然迄至近日，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審理之商標案件，大部分仍原係被告機關依修正前商標法所作成，然在若干

判決中，已適用現行商標法據為裁判之依據，而部分判決，則仍逕引用被告處分時之法

律，未多加說明。 

探究適用現行法或處分時商標法之實益，在於法條構成要件有所差異，以現行商標

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 款為例，雖係由修正前商標法第 37 條第 12 款修正而來，然由於

修正後法條增列「混淆誤認之虞」之要件，因此，行政機關於 93 年 5 月 1 日頒布施行「混

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以下簡稱「審查基準」），並針對如何判斷二商標間有無混淆誤

認之虞，整理出八項參考因素，即： 

（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 

（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 

（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 

基準中，亦說明各項參酌因素應考量其互動關係，而如已經認定存在有混淆誤認之

衝突，更提示可試以減縮、分割或取得先權利人同意等方式，排除之。 

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257 號判決，係就「FOCUS」商標申請註冊之

適法性如何予以審判，且係適用現行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 款之規定，據為判決，

而法條既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顯係以「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為最終且最主要判斷之適用條件。然判決中，唯一提及「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者，係原告在說明減縮商品申請之適法性之時。除此之外，無論原、被告及法院均未考

量及「審查基準」內各項參考因素。然則，本案原告為頗知名之汽車公司，而系爭商標

似仍可見諸電視廣告等媒體之宣傳中，則若參考「審查基準」，是否足以說明二商標在市



場上無致生混淆之虞？乃今即以此案例事實及判決所述及之攻防理由為基礎，略過訴訟

性質、訴訟程序合法性等之探討，試就「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所列之相關參考因素，

與此案例事實相互對照，俾藉此實例將「審查基準」作一介紹。 

案例事實 

原告美商‧福特汽車公司於民國 87 年以「FOCUS」商標指定使用於「汽車、小型

有蓋貨車、有蓋貨車、箱型車、卡車及賽車、跑車及其零組件」商品，向被告之前身經

濟部中央標準局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認其外文與註冊於車輛用照明器具等商品之第

206417 號「FOCUS」商標構成近似，且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乃於 91 年 8 月核

駁其申請。福特汽車公司不服，循序提出訴願及行政訴訟後，適現行商標法修正施行，

乃於 93 年 9 月 23 日言詞辯論時，修正其訴之聲明其中一項為：「請求判命被告於原告減

縮指定商品為『汽車、小型有蓋貨車、有蓋貨車、箱型車、卡車及賽車、跑車（車輛用

之照明器具除外）』之情況下，就申請號數第 087009383 號「FOCUS」商標註冊申請案

作成准予審定之處分」。並旋即於同日向商標專責機關即被告申請核准其減縮。該等減縮

申請，雖經被告以 93 智商 0472 字第 09380444830 號函復准其刪除原指定商品範圍中之

「及其零組件」，惟認「車輛用之照明器具」係屬第 11 類，非本件商品之指定範圍，無

減縮之必要，僅准其將原指定商品減縮為「汽車、小型有蓋貨車、有蓋貨車、箱型車、

卡車及賽車、跑車」。從而福特汽車公司仍因其「FOCUS」商標與註冊在前之第 206417

號「FOCUS」商標近似，且指定使用之汽車等商品與該先註冊商標所專用之車輛用之照

明器具等構成類似，有致消費者混淆，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有違現行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之規定，其訴訟遭駁回。 

有關「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原告在上述案件中，訴稱「FOCUS」為習用之英文單字，國內外廠商以外文「FOCUS」

作為商標申請註冊而獲核准於各類商品者，高達五十四筆，故其商標識別性較弱，二造

縱然均以外文「FOCUS」為商標圖樣，尚不足引致消費者產生混同誤認之情事。惟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則認外文「FOCUS」之商標識別性是否較弱，並不影響系爭商標與據以核

駁商標構成近似，而原告舉各該案例之商標圖樣或指定商品與本件有別，案情各異或屬

另案問題，基於商標審查個案拘束原則，尚難比附援引，執為本件亦應核准註冊之論據。 

按「審查基準」5.1 明示：「以習見事物為內容的任意性商標及以商品/服務相關暗示

說明為內容的暗示性商標，其識別性即較弱」，且「識別性越強的商標，商品/服務之消

費者的印象越深，他人稍有攀附，即可能引起購買人產生混淆誤認」。在實務上，商標識

別性強弱之主張，需參酌商標及商品之相似程度，若兩商標文字或圖形完全相同，但指

定在非類似商品中，則識別性強弱之說明，可證明無抄襲之惡意，或消費者依其認知，

未必與某特定廠商發生聯想，是無致混淆誤認。但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中，識別性之判斷

則應落在文字或圖形中相同之部分，例如在科技相關商品，「tech」或「tek」經常被作為

商標文字之一部，又如在電腦網路服務上，「net」、「cyber」等亦同，均屬較為弱勢，是

若能具體舉證其識別性確較低，則強調縱有偶同，亦未必致生消費者混淆，被斟酌之可



能性即可相對提高。 

有關「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案例中原告以二商標一由印刷字體之外文「FOCUS」所構成，一為經設計之外文，

主張兩商標設計字體形態有別，一般消費者易於分辨其不同，故不構成近似。然行政法

院引用判例，認「不能以字體正、草、大、小及排列方法相異而視為文字不同」，而二外

文同為「FOCUS」，僅字型之設計稍有差異，仍應屬近似之商標。 

「審查基準」5.2 專節中，對於如何判商標中、外文、圖形或顏色、立體商標之近似，

或如何交互判斷外觀、讀音、觀念等之近似及比重之取捨等，多有著墨。「審查基準」5.2.2

亦說明「商品性質的不同會影響其消費者的注意程度」，「單價較高之商品如汽車，其消

費者多為專業人士，或購買時會施以較高注意，對二商標間之差異較能區辨，判斷近似

的標準自然高於一般日常消費品之消費者」。然商標所指定商品價格之如何，僅是提高消

費者之注意程度，較能區辨商標間之差異而已，但對本案例而言，二商標均為外文單純

「FOCUS」，且均未脫離文字之外形，其差異甚小，是縱或汽車商品之消費者提高其注

意力，亦無可供辨識兩商標分野之其他圖案或文字，此乃本案在運用「審查基準」時，

難以著力之部分。 

有關「商品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原告在本案例中，主張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之汽車等商品，與據以核駁商標所使用

之車輛照明器具等商品，充其量僅具「關連性」，而非屬同一及類似，。甚至表示：缺照

明器具，汽車仍可達成且並不會嚴重減損其經濟上之使用目的。但判決中反駁謂：所謂

「車輛」係供作交通工具使用之商品，自應指形體、結構及零組件完整之車輛，如該車

輛欠缺車燈，其功能即有缺陷，顯非消費者願意購買之商品，因此仍認二個商品間存在

類似的關係。 

審查基準 5.3.1 揭示：「商品類似之意義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

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

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此二

個商品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審查基準」5.3.4 亦指出：「商品類似之判斷，應綜合該

商品之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為依據。一般而言，類似商品間通

常具有相同或相近之功能，或者具有相同或相近之材質。因此，原則上在判斷商品類似

問題時，可先從商品功能考量，其次就材質而後再就產製者等其他相關因素考量」。以車

輛而言，其功能在於運輸、裝載人或貨物，而車燈者係用以照明，二者功能似有不同，

但「車輛用照明器具」唯一之用途，即是使用在車輛上；車輛若欠缺照明器必造成運輸

功能之障礙，尤其二者若使用同一商標，實難謂無使人以為其來源同一之可能。 

有關「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上述案例中之先權利人，係指註冊第 206417 號「FOCUS」商標之商標權人，然既

屬商標註冊事件，據以核駁商標之商標權人是否有多角化經營之情形，並非行政機關所

得了解，而原告亦未就此部分加以調查，然「審查基準」5.4 指出：「若先權利人長期以

來僅經營特定商品/服務，無任何跨越其他行業之跡象者，則其保護範圍應可較為限縮」。



是在案例中，原告未試就此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甚為可惜。一般而言，在異議或評定

事件中，若異議人或評定申請人能就其據以主張之商標提出已於多類商品註冊，或已在

不同領域中有跨業經營之情形，則在判斷消費者對該商標之認知經驗時，多有加分之作

用。 

有關「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如前述，本案例屬於註冊事件，因相對權利人並未涉入訴訟中，是縱使「審查基準」

5.5 明定：是否實際有誤認之情形，應「由先權利人提出相關事證證明之」，在本案中亦

不可能要求據以核駁商標權人提出相關事證。但如原告能提出反向之證據，例如市場調

查報告等，證明消費者無致混淆，實際亦無混淆誤認情事之發生時，仍可能於審查時經

斟酌、考量。 

有關「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 
本案件中，原告強調系爭商標已經使用在全球各地近百萬輛之風雲車款上，而在搜

尋網站鍵入「FORD FOCUS」或「福特 FOCUS」均可得數百筆之搜尋結果，因而主張

系爭商標之信譽確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但法院則認：原告頂多係曾將「FORD」與

「FOCUS」，或「福特」與「FOCUS」併同使用，尚不足以證明單純之「FOCUS」於我

國境內已達於著名之程度，自難認系爭不致與據以核駁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按「審查基準」5.6.1 明示：「相關消費者對衝突之二商標如均為相當熟悉者，亦即

二商標在市場併存之事實已為相關消費者所認識，且足以區辨為不同來源者，則應儘量

尊重此一併存之事實」。且「相關消費者對衝突之二商標如僅熟悉其中之一者，則就該較

為被熟悉之商標，應給予較大之保護」(5.6.2)。在本案例中，原告早已使用「FOCUS」

商標之事實，乃其足據為主張消費者無致混淆之最重要基礎，則如何運用此一本錢，並

發揮到極至，乃爭取商標註冊之重要關鍵，惜因所提出之證據均併同「FORD」或「福

特」，故法院認為消費者對單純「FOCUS」商標並不熟悉，以致原告喪失爭取較大保護

之機會。 

有關「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 

「審查基準」5.7 說明：「若明知可能引起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其來源，甚或原本即

企圖引起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其來源，而為申請註冊商標者，其申請即非屬善意」，在上

述案例中，原告似不存在明知或企圖引起混淆之「非善意」情況，然並未在訴訟過程中，

就此判斷因素加以強調。 

有關「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 
「審查基準」5.8 明示「除了前述因素外，在某些特殊情形也可能存在一些影響混淆

誤認判斷之因素，例如商品之行銷管道或服務提供場所相同，相關消費者同時接觸之機

會較大，引起混淆誤認之可能性較高。反之，如透過直銷、電子購物、郵購等行銷管道

者，則其與一般行銷管道行銷者，是否會發生混淆誤認則尚有斟酌之餘地」。若以汽車商

品與車輛照明器具而言，消費者可能根據汽車廠牌，要求修護廠更換同一品牌之車燈，

然因信賴車燈品牌，因此指定購買同一品牌之汽車者，依一般知識經驗應屬不可能，則



衡酌此等相關因素，似可請求於審查時一併予以考量。 

各項參酌因素間之互動關係 
「審查基準」6.1 指出：「前述各項因素具有互動之關係，原則上若其中一因素特別

符合時，應可以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例如商標的近似程度越高，對商品/服務的類似

程度要求即可相對降低。又如已發生有實際之混淆誤認情事，且有具體之事證者，應可

無庸再要求其他因素之相關事證」。尤其，「若先後之甲乙二商標發生衝突，要判斷有無

混淆誤認之虞，甲商標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則依前述原則應可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

然若乙商標亦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則不但不能降低對其他因素的要求，甚而需提高其

要求，因為二商標均為相關消費者熟悉的情形下，發生混淆誤認的機會極低，自然要提

高其他因素的門檻」。就上述因素分析可知，案例中系爭商標為消費者所熟悉之程度，乃

可期待其他不利因素降低之關鍵，然因原告錯失證明「FOCUS 汽車」（非「FORD FOCUS」

或「福特 FOCUS」已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具體事實，乃無法據此取得較有利之審查觀點。

亦欠缺明確證據，證明系爭商標不致與據以核駁商標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混淆誤認衝突之排除 
原告在案例中，唯一引用「審查基準」時，係說明其減縮系爭「FOCUS」商標之指

定商品為「汽車、小型有蓋貨車、有蓋貨車、箱型車、卡車及賽車、跑車（車輛用之照

明器具除外）」，係確屬適法。然因「車輛用之照明器具」本非屬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之內

容，根本無從亦無減縮之必要，乃僅經減縮指定商品為「汽車、小型有蓋貨車、有蓋貨

車、箱型車、卡車及賽車、跑車」，而由於汽車等商品與車輛用之照明器具仍屬類似商品，

故此一減縮申請並未能排除混淆誤認之衡突。 

另一排除混淆誤認之衡突之方式，乃「取得先權利人之同意」。依現行商標法第二十

三條第十三款但書之規定「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者，除二者

之商標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均相同外，不在此限」。在上述案例中，二商標外文固為

相同，但字形有別，尤其所指定商品並非完全相同，是若原告試行取得先權利人之同意，

當亦為爭取商標註冊之方法，然不知原告未曾嚐試，或該先權利人無意予以同意，乃系

爭商標仍無法獲准註冊。 

結語 

由上述分析或可知，商標遭認定有致生混淆誤認之虞時，實可根據「審查基準」所

列各參考因素，就有利之點強調、舉證。觀福特汽車公司雖然爭取註冊「FOCUS」商標

於汽車商品受挫，然近日電視上，卻不斷有相關之汽車廣告，而據悉，福特汽車公司已

以「FORD FOCUS」商標重新申請註冊，是不僅可與判決中所述「FORD FOCUS」已併

同使用之認定相吻合，此等持續廣告之事實，更足為消費者熟悉之證明，他日縱再遭受

不得註冊之質疑，亦能充分運用「審查基準」，就各項有利之因素，爭取商標之註冊。 


